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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浦人社〔2024〕4 号

关于认定上海市就业见习基地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能力，规范见习基地管理，按照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工作》（沪人社规〔2021〕

29 号）的要求，现有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44 家就业见习

试运行基地申请转正，经区级评估考察与市级复核，由区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审核，现就相关认定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定以下基地为上海市就业见习基地（一般类就业见习

基地）

（一）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；

（二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

心；

（三）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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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；

（四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五）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六）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七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八）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(上海

市浦东新区金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九）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

(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十）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十一）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

心；

（十二）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十三）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十四）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(上

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十五）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(上

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十六）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(上

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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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

(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十八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(上

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十九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(上海

市浦东新区唐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二十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(上

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二十一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二十二）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二十三）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

心；

（二十四）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

中心(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二十五）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二十六）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

(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二十七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二十八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二十九）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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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三十）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三十一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

(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三十二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三十三）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

(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三十四）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

(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三十五）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

(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三十六）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

心(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退役军人服务站)；

（三十七）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；

（三十八）柯维自动化设备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；

（三十九）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；

（四十）上海临港新片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；

（四十一）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；

（四十二）方达医药技术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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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认定以下基地为上海市就业见习基地（综合类就业见习

基地）

（一）上海市浦东新区电子商务行业协会；

（二）外企德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。

特此通知。

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1 月 26 日

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 日印发

（共印 4 份）


